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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东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工安全分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化工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邱娟、韩书霞、于朋玲、孟圆圆、王金星、邹本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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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岗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编写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化学品岗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编写导则的术语与定义、编写基本原则、编写依据、 

结构、格式和内容、应用与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单位（以下简称危险化学品单位）岗位安

全生产操作规程的编写，其他涉及危险化学品操作的岗位可参照本导则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7/T 1854－2011  山东省化工装置安全试车工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危险化学品岗位 

危险化学品单位从事涉及危险化学品操作、独立完成某项任务的单元、地点（位置、区域）。 

3.2  

紧急停车 

分为局部紧急停车、全面紧急停车。局部紧急停车是指生产过程中，某个（部分）设备或某个（部

分）生产系统的紧急停车，全面紧急停车是指生产过程中，整套生产装置系统的紧急停车。 

4 编写基本原则 

4.1 应遵循全面、科学、可操作性强的原则进行编写。 

4.2 应做到概念清楚、表达准确、文字精练、语言简明、用语前后一致、不同岗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结构、格式统一、内容完善全面。 

4.3 应组织管理、生产、工艺、设备、安全、技术、电气仪表等有实际操作经验的作业人员参加编写。 

4.4 涉及计量单位时，应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可用单位名称或者单位符号表述，但必须统一且前后表

述的计量单位一致。 

4.5 编写前宜采用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 分析）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辨识、风险分析，根据分析

结果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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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尽可能地描述每一个操作步骤，将每一个操作步骤描述到位。 

4.7 与有关的企业其他文件协调一致，不能有冲突。 

4.8 按岗位进行编写，如因作业配合程度密切，操作难以分解到某个岗位，也可以按照工序为单元进

行编写。 

5 编写依据 

编写依据应包括： 

a) 安全生产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有关规定。 

b) 工艺装置设计文件。 

c) 设备说明书。 

d) 生产工艺流程。 

e) 操作者的操作经验。 

f) 事故案例。 

6 结构、格式和内容 

6.1 结构、格式 

由封面、前言、目录、正文内容、附件组成。 

6.2 内容 

6.2.1 总则 

内容应包括： 

a) 岗位设置； 

b) 工艺操作方法； 

c) 开停车、故障及异常情况处理； 

d) 巡回检查； 

e) 设备维护保养； 

f) 交接班制度； 

g) 职业卫生； 

h) 劳动防护； 

i) 应急处置； 

j) 操作规程的执行检查与考核。 

6.2.2 岗位设置 

应包括： 

a) 岗位名称、任务、管辖范围； 

b) 岗位定员及分工； 

c) 岗位职责及任职条件。 

6.2.3 工艺操作方法 

6.2.3.1 工艺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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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1 总则 

工艺安全信息包括化学品危害信息、工艺技术信息和工艺设备信息。 

6.2.3.1.2 化学品危害信息 

规定原料、辅料、中间产品、产品的理化性质、指标要求，危险有害因素分析等，至少包括下列信

息： 

a) 毒性； 

b) 物理参数，如沸点、蒸气压、密度、溶解度、闪点、爆炸极限； 

c) 反应特性，如分解反应、聚合反应； 

d) 腐蚀性数据，腐蚀性以及材质的不相容性； 

e) 热稳定性和化学稳定性，如受热是否分解、暴露于空气中或被撞击时是否稳定；与其它物质混

合时的不良后果，混合后是否发生反应； 

f) 职业危害接触限值。 

6.2.3.1.3 工艺技术信息 

工艺技术信息至少应包括： 

a) 工艺流程简图； 

b) 生产工艺原理； 

c) 工艺指标及操作参数，如物料配比、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及安全操作范围； 

d) 设计的物料最大存储量； 

e) 工艺联锁设置情况。 

6.2.3.1.4 工艺设备信息 

工艺设备信息至少应包括： 

a) 主要设备及设备名称、位号、结构、材质、尺寸、容器类别、设计温度与压力、操作温度与压

力等； 

b) 设备简图和管道单线示意图； 

c) 泄压系统描述； 

d) 调节阀系统及计量控制系统的描述； 

e) 安全系统（如：联锁、监测或抑制系统）。 

6.2.3.2 操作方法 

根据规定的工艺指标和操作参数，规定正常运行的主要参数的调节方法和详细的操作步骤。 

6.2.4 开停车 

6.2.4.1 开车 

开车应达到以下要求： 

a) 开车前应编制开车方案，参加开车人员均经过培训并熟悉开车方案； 

b) 开车前准备工作：规定生产装置（设备、管道、阀门、仪器仪表）开车的准备、要求，规定配

套公用工程（水、电、汽、气）的要求； 

c) 开车前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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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开车步骤：包括预试车（单体试车、工程中间交接、联动试车）、化工投料试车（试车条件、

试车方案及标准、倒开车、试车队伍），按 DB 37/T 1854 的有关规定执行；应详细描述开车

步骤； 

e) 安全操作要点应规定开车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安全操作要点。 

6.2.4.2 正常停车 

停车前应编写停车方案、做好停车前的准备、规定停车的详细操作步骤，具体执行DB37/T 1854-2011

中8.1的要求。 

6.2.4.3 紧急停车 

应明确紧急停车的各种前提条件、紧急停车的步骤，具体执行 DB37/T 1854-2011中8.2的要求。 

6.2.5 故障及异常情况处理   

6.2.5.1 故障及异常情况现象与原因分析 

明确故障及异常情况发生时最直接表现出来的异常现象，如异常的声音、气味、报警等，分析导致

故障及异常情况发生的原因。  

6.2.5.2 故障及异常情况确认 

列出确认故障及异常情况的充分必要条件，对这些条件进行“是”或“否”的判断。 

6.2.5.3 故障及异常情况处理方法 

应规定故障及异常情况发生时的处理方法。 

6.2.6 巡回检查、设备维护保养 

6.2.6.1 巡回检查路线及主要内容 

应规定： 

a) 规定检查的频次、时机、记录； 

b) 规定具体巡检路线、内容和标准； 

c) 检查内容所覆盖的活动范围及所涉及的设备设施、工（器）具等。 

6.2.6.2 设备维护保养 

明确设备维护保养的责任单位、责任人、维护保养事项及应当执行的本单位相关设备的维护保养规

程的说明。 

6.2.7 交接班制度 

应规定交接班的交接内容，至少对下列内容作出规定： 

a) 本班的安全、产量、工艺指标等生产情况； 

b) 工具、备品、备件； 

c) 异常情况及处理情况； 

d) 其他相关事项。 

6.2.8 职业卫生、劳动防护 



DB37/T 2401—2013 

5 

6.2.8.1 职业危害告知 

识别岗位所存在职业危害因素，并告知其危害。 

6.2.8.2 劳动防护 

对劳动防护用品和急救用品的配置、使用及维护保养等做出相应规定。 

6.2.9 应急处置 

应规定岗位操作应急处置的要求，包括现场处置程序与方法、应急自救、应急响应、消防器材的配

置与正确使用，人身伤害事故的现场急救等。当需要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时，应规定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的

条件。 

6.2.10 操作规程的执行检查、考核 

应规定操作规程执行情况的检查与考核要求；规定操作记录要求及记录的内容，包括记录时间、记

录人、操作参数、有无异常情况等。 

7 应用与管理 

7.1 编写完成后，应统一编号，广泛征求修改意见，修改定稿后经专业技术人员审核后由主管部门负

责人或主要负责人审批后实施，规定生效日期。 

7.2 审批后，应组织有关人员培训学习，并发放到相关岗位。 

7.3 应明确操作规程的归口管理部门，应定期对操作规程适用性、有效性进行评审，发现问题及时修

订。应规定定期评审、修订的频次，当发生以下情况时应及时评审与修订： 

a) 当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程、标准废止、修订或新颁布时； 

b) 当生产设施新建、扩建、改建时； 

c) 当工艺、技术路线和装置设备发生变更时； 

d) 当分析重大事故和重复事故原因，发现操作性因素时； 

e) 其他相关事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